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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99年度附屬

單位決算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審計機關覆核擬處理意見

	(二)基金績效指標及成效考核制度，亟待建立，以發揮學校治理及監督效能：行政院88年6月1日台(88)教字第21553號函核定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相關制度改進方案肆、(八)：俟整體制度措施獲取改善後，進一步對各校校務基金執行績效作評估。又設置條例第10條但書將捐贈收入等5項自籌收入，排除預算、會計、決算及審計法等相關規定，授權由各校自訂收支管理規定，並受　貴部監督。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管監辦法)第18條規定，　貴部為評估各校校務基金執行之績效，得組成專案小組至各校訪視，並作成評估報告。　貴部97年5月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理「97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訪視評估專案計畫(計畫期間97年5月4日至98年2月28日)」評估報告(98年5月)建議，各校務基金宜建立明確之目標及績效衡量指標，定期加以評核及報告。查國立大學校院自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全面實施校務基金，迄98年度止，　貴部迄未建立校務基金績效衡量指標及運作成效(績效)考核制度，前經本部於97年6月5日以台審部教字第0971002197號函及99年6月8日以台審部教字第0991001554號函請檢討及督促各校改善。惟迄99年度止，除部分學校依管監辦法規定訂定5項自籌收支管理規定報　貴部備查，建立部分5項自籌業務項目績效指標外，仍未就校務基金營運、財務等面向，建立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　貴部亦未訂定一致性規定供各校遵循，允宜檢討研訂校務基金績效衡量指標及運作成效(績效)考核制度，以為績效考核準據，俾發揮學校治理及監督效能。
(三)部分專任教師未依　貴部規定以學校名義簽約而私自承接委託計畫，相關管理機制未能落實，有待改進：依　貴部98年7月13日台人(一)字第0980089039號函各校略以，　貴部90年11月30日台(90)會(一)字第90167757號函，各校務基金學校接受委辦計畫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為整理及加強管理需要，俾免影響教學研究品質，各校宜在相關規章或在專任教師聘約中明確規範，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請各校將此規定納入聘約，並訂定違約之議處規定。經查截至99年12月止，國立大學校院仍有18校未依前函將專任教師不得未透過學校逕自接受委託之規定納入學校聘書或規章；另有11校雖有規定不得利用校內設備及人力私自承接計畫，惟以但書規定經校長同意即可不受拘束；又查除國立聯合大學等4校外，其餘49校並未依前函規定訂定教師違約之議處規定。另查截至99年12月止，僅2校曾調查專任教師是否有未透過學校名義接受委託計畫情形，餘51校未曾調查；僅3校查報有專任教師未以學校名義接受委託情事，其餘50校查報無類此情形(詳附表3)，惟本部查核　貴部99年度委託計畫辦理情形，發現17所國立大學校院之專任教師計45人次，為　貴部委辦計畫主持人，並未以學校名義與　貴部簽約，卻分別由基金會、協會及學會等具名簽約(詳附表4)，顯示，學校專任教師接受委託計畫未依　貴部函示辦理，間有違規私接計畫情事，影響校務基金權益，相關管理機制未能落實，允宜督促檢討改進。
(四)預算員額控留進用人員之人事支出，預算編列與決算帳列科目不一：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二、所稱，行政人力契僱化，指學校編制內職員出缺時，得控留員額改以契約用人方式取代之。同原則五、規定，契僱人力所需經費由控留職員員額之經費支應，並以服務費用列支。查國立53所大學校院，其中43校99年度控留行政人員預算員額而進用契約人員，預算編列6億2,199萬餘元，其中25校以用人費用-職員薪金科目編列4億4,103萬餘元，20校以服務費用-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科目編列1億8,095萬餘元(以上有2校預算同時編列用人及服務費用)，核有預算編列科目不一情事；決算數僅2校由用人費用-職員薪金列支807萬餘元，其餘41校由服務費用-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科目列支4億8,226萬餘元，核有預算編列與決算帳列科目不一情事。另查有3校控留專任教師預算員額而進用契約人員，預算編列1,641萬餘元，其中2校以用人費用-職員薪金科目編列274萬餘元，1校以服務費用-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科目編列1,366萬餘元，決算數僅1校以用人費用-職員薪金列支25萬餘元，2校以服務費用-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科目列支1,017萬餘元(詳附表5)。預算員額控留而進用人員之人事支出，各校編列預算科目不一、部分學校編列預算科目與決算帳列科目不一，失卻預算管理功能，用人費用及服務費用科目決算數，無法允當表達人員實際任用情形。
(五)部分學校折舊及攤銷預算仍未足額編列：依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貳、甲、三、(六)、1之規定，固定資產折舊應個別計算。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未能依上述規定覈實編列折舊及攤銷預算，致96、97及98年度決算折舊費用較預算分別增加69億790萬餘元、75億217萬餘元及68億7,409萬餘元，造成預算賸餘而決算短絀，產生鉅額差距，前經本部迭次函請督促檢討改善。查99年度53所校務基金決算短絀44億921萬餘元，較預算短絀增加26億1,873萬餘元，實際折舊費用132億3,862萬餘元，較預算增加16億7,428萬餘元，折舊預算編列情形雖稍有改善，惟實際折舊(折耗)及攤銷數150億4,079萬餘元，仍較預算增加30億4,476萬餘元，因未足額編列折舊(折耗)及攤銷預算，致其中3校原預算賸餘及16校預算無餘絀，惟實際決算產生短絀，11校短絀較預算增加、1校賸餘較預算減少(詳附表6)，允宜賡續督促各校確依上述規定覈實編列折舊(折耗)及攤銷預算，以發揮預算管理功能。
(六)部分學校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落後，宜加強督促積極執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執行成效欠佳，前經本部自96年5月23日起迭次函請加強督導考核，督促審慎規劃積極辦理，以發揮整體資源預期效能。查99年度國立53所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數191億6,293萬餘元，奉准先行辦理數17億7,070萬餘元，連同以前年度轉入數14億5,033萬餘元，合計可支用預算數223億8,397萬餘元，實際支用數190億1,466萬餘元，執行率84.95％，較上年度89.94％降低4.99百分點，且執行率未達80％者，計有陽明大學等8校，其中東華大學等4校執行率未達60％（詳附表7），允宜賡續加強督導考核，促請研謀改善措施，積極執行，以發揮整體資源預期效能。
	(二)
1、依校務基金管理與監督辦法及教育部規定，訂定本校5項自籌收支管理相關規定計有31項，皆完成報請教育部核備。

2、本校訂有校務基金經費稽核暨運用績效考核實施要點、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給要點，以加強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合理性及提升校務基金之有效利用，據以考核各單位運作之績效機制。
3、未來將恪遵教育部訂定一致性規定，邀集校內會計室、秘書室等相關業務單位，共同研議執行事宜。
(三)

1、茲依本校於98年10月20日98
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教師聘約第12點規定略以：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構）、團體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或建教合作計畫之情事，而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並轉致所有教師在案。
2、案內本校計有蔡渭水及吳芝
儀等2位教師未以學校名義承接計畫。經蔡渭水老師說明，其經學校同意擔任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會秘書長一職。教育部委託該會執行「推動專業領域人才培育專案計畫績效評估計畫」，此計畫為期四年(99-96)，原計畫主持人係汪群教授，99年因汪教授另有要務不克擔任是項計畫主持人，為使該計畫能順利進行，改由秘書長擔任該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該計畫之99年計畫期間為99年6月6日至100年6月5日止，在該計畫期間計畫主持人均未曾支領任何計畫主持人費用。

3、另吳芝儀老師說明如下：

(1)本人從未獲知有關「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對於98年7月13日台人(一)字第0980089039號函所指稱事項確實一無所悉。學校現在才說明98年於教師聘約中有修訂，但因本人並非初次接聘，修改內容又無特殊標示，故未察覺聘約內容之改訂。公告並不等同於告知。

(2)本人自94年度起擔任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暨學校輔導工作任務小組召集人，多次參與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承接教育部訓委會委託之專案研究，例如96年完成「研擬學生輔導法草案計畫」，98年完成「學生輔導法草案公聽會計畫」，雖兩案均為共同主持人，但兩案的主持人都是服務於國立大學的專任教授。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基於凝聚輔導與諮商學界的高度共識，經常由理事長或理監事承接教育部委託與輔導諮商專業相關議題的研究計畫，再由學會內部組成研究團隊，透過群策群力方式來完成。學會理監事多為各國立大學輔導與諮商相關系所主任或專任教師，所執行的研究專案亦多為教育部所委託，且經過非常嚴謹的計畫與報告審查程序，並無私人機關私相授受研究經費的問題。

(3)99年10月份，本人同樣接受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之託，負責主持「高中階段生涯輔導工作實務現況分析與多元進路觀點生涯輔導策略發展之探討」（99/11/01~100/03/15），同時，學會副秘書長—台北市教育大學諮商心理系主任則負責主持「高職階段生涯輔導工作實務現況分析與多元進路觀點生涯輔導策略發展之探討」，兩案同步並進，彼此分工合作，由學會作為處理行政流程及邀請高中職輔導教師與學者專家參與焦點團體座談的機制，從專業發展的角度來執行是項研究。由於教育部對於計畫和報告均有嚴謹且完整的審查機制，從未指出主持人不宜為國立大學之教師。本人僅是沿用過去就有的合作模式，並非刻意規避以學校名義提出計畫，亦未有機會瞭解相關規定之變革，如有違反規定之處，乃係無心之過，下不為例。

(4)本人99年度亦以國立嘉義大學名義主持多項政府單位委託之研究案，如青輔會委託之「志工服務對青年職場核心能力的影響研究」99/3/1~99/10/31、教育部委託之「高中職學校生涯輔導工作與相關測驗工具應用研習計畫企劃書（北區）」及「高中職學校生涯輔導工作與相關測驗工具應用研習計畫企劃書（南區）」等共三案，且協助本校楊育儀助理教授研提與執行教育部「國中學校生涯輔導工作與相關測驗工具應用研習計畫企劃書（北、中、南區）」共三案，對本校校務基金多所貢獻，並無影響校務基金權益之情事，敬請明察。

4、本校將再加強宣導。
(四)
本校控留預算員額進用人員之預算及決算帳列科目均為「服務費用-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科目一致且符合國立大專校院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之規定。

(五)
本校99年度折舊及攤銷預算足額編列。

(六)
本校資本支出執行率達93.49％，符合教育部列管標準，無執行率過低之情形。嗣後本校將仍賡續積極執行，以發揮整體資源預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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